附件2

2026年设施农业温室大棚补助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农业温室大棚补助项目资金管理的通知》（闽农综〔2021〕88号）相关要求，请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于2026年3月底前完成2026年设施农业温室大棚补助项目储备库更新工作，并由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汇总盖章后，于2026年4月15日前上报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

联系人：丁嘉树，联系电话：0591-88016965，邮箱：fujiandpf@sina.com。

设施农业温室大棚补助项目储备库

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公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县
	温室大棚类型
	已建成已验收项目
	已建成未验收项目
	已动工建设项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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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室大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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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本汇总表汇总填报尚未完成全部资金拨付的储备项目情况；

      2.已部分拨付资金的已建成项目要扣除已部分拨付的面积和资金。




